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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民政局提出。

本文件由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民政局、深圳市殡葬服务中心、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许桂东、戴哲恒、傅建文、王谦、邢享明、邱明晖、丁泽林、肖广勇、秦

晓红、廖勇、刘伟、丘永城、王丽娟、白杰超、张伟、惠新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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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灰海葬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骨灰海葬服务工作的基本要求、服务流程、服务质量、档案管理、评价与改进等

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骨灰海葬服务工作的组织、实施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632 殡葬服务、设施、设备、用品分类与代码

GB/T 23287 殡葬术语

GB/T 34590.2 道路车辆 功能安全 第 2 部分：功能安全管理

GB 39800.1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

JGJ 397 公墓和骨灰寄存建筑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23287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骨灰海葬 sea burial of cremated ashes

将骨灰撒入依法划定海域内的一种丧葬形式。

注：划定海域为满足骨灰海葬活动举办条件，并向海事主管部门报备的水域。

[来源：MZ/T 023—2025，3.1，有修改]

3.2

经办人 handling agent

办理骨灰海葬（3.1）手续的逝者直系亲属代表、受托人或受委托机构。

3.3

登船家属 dead person's relatives and friends

参加骨灰海葬（3.1）活动的逝者亲友。

3.4

骨灰海葬服务机构 service organization for sea burial of cremated ashes

取得承办骨灰海葬（3.1）服务工作资质的殡葬服务机构。

3.5

骨灰海葬代撒 agency scattering for sea burial of cremated ashes

经办人（3.2）委托骨灰海葬服务机构（3.4）代其将逝者骨灰撒入划定海域的服务行为。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F159DFC2A92247EFE05397BE0A0AF334
http://standard.sist.org.cn/StdSearch/stdDetail.aspx?AppID=GB 39800.1-2020&v=GB 3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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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骨灰容器转运车 container vehicles for cremated ashes

骨灰海葬活动中负责运输骨灰容器的专用机动车辆。

注：运输过程包括将骨灰容器从暂存场所运输至海葬码头，以及将需要集中销毁的骨灰容器从海葬码头运输至

集中销毁点。

3.7

骨灰转运容器 transportation container for cremated ashes

一种能暂存多个骨灰容器，并能搬运移动的箱体。

3.8

海葬船舶 sea burial ship

用于骨灰海葬（3.1）活动的船舶。

4 基本要求

4.1 骨灰海葬服务机构要求

4.1.1 应具有独立法人资质，并依法取得相关行政许可。

4.1.2 应具有承办骨灰海葬服务的相关条件，如接待场所、工作人员、船舶（自有或租赁）等。

4.1.3 应在接待场所醒目位置公示以下内容：

——服务承诺；

——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及注意事项；

——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奖励办法；

——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电话。

4.1.4 提供的服务、设施、设备、用品的分类与代码应符合 GB/T 19632 的要求。

4.2 工作人员配备、职责和要求

4.2.1 工作人员配备

举办骨灰海葬活动前，骨灰海葬服务机构（以下简称“机构”）应配备以下工作人员：

——骨灰转运安保人员；

——司仪；

——礼仪人员；

——随船工作人员；

——专职海葬业务员；

——医务人员；

——引导员；

——摄影人员。

4.2.2 工作人员职责

4.2.2.1 骨灰转运安保人员

骨灰转运安保人员的主要职责包括：

——将骨灰从暂存区搬运至骨灰容器转运车；

——将骨灰从骨灰容器转运车搬运至海葬船舶指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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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灰海葬活动的安全保卫、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工作。

4.2.2.2 司仪

司仪负责主持骨灰海葬活动仪式。

4.2.2.3 礼仪人员

在骨灰海葬活动仪式上，礼仪人员的主要职责包括：

——集中追思仪式的策划；

——场地布置；

——礼仪引导服务；

——集中追思仪式的执行。

4.2.2.4 随船工作人员

随船工作人员的主要职责包括骨灰海葬流程管理、船上安全保卫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

4.2.2.5 专职海葬业务员

专职海葬业务员的主要职责包括：

——服务接待；

——业务办理；

——暂存骨灰接收；

——车船位置安排；

——信息确认；

——发放海葬相关资料；

——安全提示。

4.2.2.6 医务人员

医务人员应取得医师资格并持有急救证书，负责骨灰海葬活动当天的全程医疗救助。

4.2.2.7 引导员

引导员负责骨灰海葬活动当天登船家属信息核对和流程引导服务。

4.2.2.8 摄影人员

负责集中追思仪式的拍摄剪辑工作。

4.2.3 工作人员要求

4.2.3.1 仪容仪表

4.2.3.1.1 应表情自然，用语文明，态度和蔼，服务热情。

4.2.3.1.2 应着装统一、整洁，佩戴工作证。

4.2.3.2 行为规范

4.2.3.2.1 应遵守职业道德，遵纪守法，爱业敬岗，具有奉献精神，维护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

4.2.3.2.2 应积极主动服务，认真满足家属的合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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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3 不应利用工作之便谋取私利、索要或者收受财物。

4.2.3.3 综合素质

4.2.3.3.1 应熟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包括但不限于：

——《深圳经济特区殡葬管理条例》；

——《深圳市节地生态安葬奖励办法》。

4.2.3.3.2 应熟悉相关业务知识，包括但不限于：

——骨灰海葬活动报名所需的资料与具体要求；

——骨灰海葬活动报名及流程。

4.2.3.3.3 应具备协调、应变能力和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4.3 设施设备要求

4.3.1 载具

4.3.1.1 海葬客运车辆应符合 GB/T 34590.2 的有关要求。

4.3.1.2 海葬船舶应持有海事部门核发的适航证书，配备救生衣（按载客量 100%配置）、灭火器、

应急通讯设备等安全设施，并张贴安全操作流程图。

4.3.2 设备与用品

4.3.2.1 专用设备

开展骨灰海葬活动宜配备将骨灰传送至海面或海底的专用设备，如专用漏斗、可降解容器、可

回收容器、专用导轨或机械臂等。

4.3.2.2 急救与卫生设备

开展医疗救助宜配备应急急救箱、氧气袋、自动体外除颤器（AED），并确保应急药物应在有效

期内，设备能正常使用。

4.3.2.3 劳保防护用品

配备必要的劳保防护用品（如口罩、手套）和安全工具（如防滑垫、安全绳），劳保防护用品

应符合 GB 39800.1 的规定。

5 服务流程

5.1 服务流程

骨灰海葬服务流程图见图1。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F159DFC2A92247EFE05397BE0A0AF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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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骨灰海葬服务流程图

5.2 服务接待

提供骨灰海葬咨询、预约、登记服务。

5.3 活动筹备

5.3.1 机构应提前安排好骨灰海葬活动所需的车辆、船舶等交通工具并进行安全检查。

5.3.2 机构应根据海葬船舶的承载量，按预约登记顺序通知经办人。

5.3.3 机构应提前准备好骨灰转运容器等仪式所需用品。

5.3.4 在举行骨灰海葬活动前，机构应制定科学合理的骨灰海葬活动方案和切实可行的骨灰海葬活

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5.3.5 骨灰海葬活动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举办时间；

——集中追思仪式举办地点；

——骨灰海葬划定海域；

——工作人员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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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流程；

——车辆与船舶安排；

——行车路线；

——注意事项等。

5.3.6 骨灰海葬活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详实、具体，并明确各类突发事件识别及处置办法。骨灰

海葬活动突发事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登船家属未到齐；

——登船家属情绪失控；

——突发疾病；

——交通事故；

——天气突变。

5.4 业务办理

5.4.1 专职海葬业务员应为经办人提供办理骨灰海葬事项相关表单，并指导填写及签署，表单包括

但不限于：

——骨灰海葬预约登记表（见附录 A）；

——骨灰海葬活动个人信息登记表（见附录 B）；

——骨灰海葬协议书（见附录 C）；

——骨灰海葬代撒委托书（见附录 D）；

——骨灰海葬个人信息汇总表（见附录 E）。

5.4.2 专职海葬业务员应核对经办人出具的材料，具体包括：

——一般性核对文件，包括以下内容：

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 逝者火化证明或骨灰寄存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 经办人与逝者关系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 登船家属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符合申请节地生态安葬奖励条件的，还应核对经办人、逝者其他证明材料。

5.4.3 专职海葬业务员应查验经办人移交的骨灰，更换海葬骨灰专用器皿，根据报名情况进行编号

标注并放置于骨灰转运容器内。

5.4.4 专职海葬业务员应向经办人发放骨灰领取凭证、船票、骨灰海葬协议书、骨灰海葬活动服务

须知、海葬纪念证，并明确告知骨灰海葬活动的日期、时间、集散地点、活动流程、车船信息、安

全注意事项等信息。

5.4.5 海葬船舶运营机构应为全体登船工作人员和登船家属购买骨灰海葬活动当天的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

5.5 活动开展

5.5.1 应选择气候适宜、船舶可正常航行的季节，且晴朗、舒适的天气举办骨灰海葬活动。

5.5.2 机构应提前一天将海葬骨灰装入骨灰容器转运车。

5.5.3 机构应提前使用骨灰容器转运车将骨灰、花瓣等物品运送至海葬码头，并将其转运至船舶甲

板指定位置。

5.5.4 骨灰海葬活动应在机构指定场地举办集中追思仪式，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a) 司仪主持；

b) 敬献花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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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恭读海葬祭文；

d) 默哀等。

5.5.5 工作人员应组织参加集中追思仪式的登船家属统一乘车前往码头，并核对登船家属情况。

5.5.6 工作人员应组织登船家属按船票有序登船、就座。必要时，引导登船家属正确穿戴救生衣。

5.5.7 在行船过程中，司仪负责主持海上祭奠仪式。

5.5.8 到达骨灰海葬划定海域后，工作人员应按顺序引导，安排登船家属至船尾甲板，准备骨灰海

葬。

5.5.9 登船家属凭“骨灰领取凭证”领取逝者骨灰，同时工作人员收回凭证。

5.5.10 工作人员应指导登船家属使用专用设备，将骨灰有序海葬。

5.5.11 经办人签署骨灰海葬代撒委托书的，机构应安排随船工作人员负责代撒骨灰。

5.6 活动结束

5.6.1 工作人员宜在海葬船舶靠岸后组织登船家属随车返回登车点。

5.6.2 骨灰海葬活动结束后，可回收容器、纸盒、手套、口罩等废弃物，统一交由机构集中处置。

5.6.3 机构应对本次骨灰海葬活动进行总结，收集、整理、移交有关资料并存档。

5.6.4 提供网络祭祀平台，协助家属建立个人纪念馆。

6 服务质量

6.1 服务接待

办理骨灰海葬业务预约、登记时，字迹清晰、内容详尽，及时录入管理系统。

6.2 活动筹备

6.2.1 活动举办前，应向行政主管部门报备活动方案，并与海事部门、边检部门报备活动事宜。

6.2.2 机构应选择符合 4.3.1 规定的客运车辆、海葬船舶。

6.2.3 骨灰转运前应详细核对骨灰器皿上的姓名和编号等信息。

6.3 业务办理

6.3.1 填写的业务表单应字迹清晰、内容详尽。

6.3.2 应与经办人仔细核对业务表单中经办人身份证号码、登船家属姓名等相关信息，并由经办人

签字确认。

6.3.3 业务办理完成后，专职海葬业务员应对骨灰进行编号，由经办人核对确认，并在骨灰专用器

皿上标识逝者姓名、骨灰编号等信息。骨灰的寄存保管环境应符合 JGJ 397 的规定，并且骨灰安全

保管率达到 100%。

6.4 活动开展

6.4.1 海葬客运车辆应平稳行驶，并根据道路状况及时调整行驶路线。

6.4.2 海葬船舶应根据风向及时调整航向，迎风慢行。

6.4.3 机构应按照活动方案，做好骨灰保管，车辆、船舶调度等筹备工作。

6.4.4 工作人员应按照活动方案中的分工，做好组织、引导、安抚等工作。

6.5 活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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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组织登船家属随车返回登车点时，清点乘客数，防止登船家属滞留现场。

6.5.2 可回收容器、纸盒、手套、口罩等物品的集中处理应由专人监督。

6.5.3 机构应对本次活动进行复盘，分析活动举办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为下次活

动举办积累经验。

7 档案管理

活动结束后，应对符合 5.4.1 和 5.4.2 要求的相关表单和材料及时归档。

8 评价与改进

8.1 服务评价

机构应以服务对象满意度和投诉率为评价依据，评估骨灰海葬服务水平。

8.2 满意度调查

机构在活动结束后，宜参照 MZ/T 048 采用问卷调查、电话回访等形式对服务情况进行满意度调

查，并将数据统计汇总。

8.3 服务改进

8.3.1 机构应在活动开展过程中收集反馈信息，发现潜在需求，改进服务质量。

8.3.2 机构应根据满意度调查结果和投诉情况，及时制定并采取改进措施，持续提高服务质量和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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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骨灰海葬预约登记表

骨灰海葬预约登记表示例见图 A.1。

图A.1 骨灰海葬预约登记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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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骨灰海葬活动个人信息登记表

骨灰海葬活动个人信息登记表示例见图 B.1。

图 B.1 骨灰海葬活动个人信息登记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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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骨灰海葬协议书

骨灰海葬协议书示例见图 C.1。

图C.1 骨灰海葬协议书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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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骨灰海葬代撒委托书

骨灰海葬代撒委托书（样式）见图 D.1。

图D.1 骨灰海葬委托书（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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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骨灰海葬个人信息汇总表

骨灰海葬个人信息汇总表示例见图 E.1。

图E.1 骨灰海葬个人信息汇总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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